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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建议书旨在指导如何符合在电信装置环境下和靠近头部使用移动电话机或其他辐射装置时暴露在电

磁场（EMF）中的人员的安全限值。这是一个通用的指南、计算方法和装置评估程序。电信装置的评估程

序是基于ICNIRP规定的安全限值，以帮助用户在基于合格判据、天线特性和发射功率的基础上确定装置

合格的可能性。关于移动电话机的合格性测量方法推荐采用IEC标准的规定。 

 

 

 

 

 
来    源 

ITU-T K.52建议书由ITU-T第5研究组（2005-2008年）按照ITU-T A.8建议书的程序于2004年12月14日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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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际电联（国际电信联盟）是联合国在电信领域内的专门机构。ITU-T（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

门）是国际电联的常设机构。ITU-T负责研究技术的、操作的和资费的问题，并且为实现全世界电信标准

化，就上述问题发布建议书。 

每4年召开一次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ITU-T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然后由各研究组制

定有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第1号决议拟定了批准ITU-T建议书的程序。 

在ITU-T研究范围内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中使用的必要标准是与ISO和IEC共同编写的。 

 

 
注 

在本建议书中，“主管部门”一词是电信主管部门和经认可的运营机构二者的简称。 

遵守本建议书是自愿的。不过本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强制性规定（例如为了确保互操作性和适用

性），并且如果满足了本建议书的所有这些强制性要求，就做到了遵守本建议书。“必须”（shall）一词

或其他若干强制性语言如“务必”（must）和相应的否定用语用于提出要求。这类词的使用并不意味着要

求任何一方遵守本建议书。 

 

 

 

 
知识产权 

国际电联提请注意：本建议书的应用或实施可能需要使用已主张的知识产权。国际电联对有关已主张

的知识产权的证据、有效性或适用性不表示意见，无论其是由国际电联成员还是由建议书制定过程之外的

其他机构提出的。 

到本建议书批准之日为止，国际电联尚未收到实施本建议书时可能需要的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方面

的通知。但是，本建议书实施者要注意，这可能不代表 新信息，因此强烈敦促本建议书实施者查询电信

标准化局专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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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未经国际电联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手段复制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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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建议书旨在指导如何符合在电信装置环境下和靠近头部使用移动电话机或其他辐射装置时暴露在电

磁场（EMF）中的人员的安全限值。本建议书不规定安全限值；而旨在为判定电信装置和手机是否符合国

家或国际的EMF安全限值提供技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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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K.52建议书  

遵守电磁场中人身暴露限值的指南 

1 范围 

本建议书旨在指导如何遵守电信装置中电信设备所产生的频率范围从9 kHz到300 GHz1的电磁场

（EMF）中人身暴露的安全限值。本建议书提供了一些技术和方法，用以判定电磁场暴露的严重程度以及

限制工作人员和普通公众在超出限值的电磁场中的人身暴露。 

本建议书同样适用于工作在300 MHz到3 GHz频带的移动电话或其他辐射设备以及用于对人员头部的

保护。 

本建议书中如有与国家在EMF限值方面规定的法律、标准或准则不一致的地方，则该国家相关法

律、标准或准则必须优先于本建议书提供的方法。 

本建议书包括电信场所内部和外部的由于电信设备和电信场所的设备产生的EMF人身暴露。 

本建议书不包括在传导电磁场中因为接触而产生的接触电流暴露。 

本建议书不包括在人体附近使用移动电话或其他辐射设备时造成的除头部以外的人身暴露。 

ITU-T K.33建议书《故障状态下交流电源和交流电器铁道设备对电信系统所加耦合的人身安全限值》

涉及到有关人体接触交流电源或交流电器铁道线路感应的电信电路所造成的人身安全问题。 

2 参考文献 

下列ITU-T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的条款，通过在本建议书中的引用而构成本建议书的条款。在出版

时，所指出的版本是有效的。所有的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都面临修订，使用本建议书的各方应探讨使

用下列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 新版本的可能性。当前有效的ITU-T建议书清单定期出版。本建议书中引

用某个独立文件，并非确定该文件具备建议书的地位。 

− ITU-T Recommendation K.61 (2003), Guidance to measurement and numerical prediction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s for compliance with human exposure limits for telecommunication installations. 

− IEC 60657 (1979), Non-ionizing radiation hazards in the frequency range from 10 MHz to 300 000 MHz. 

− IEC 60833 (1987), Measurement of power-frequency electric fields. 

____________________ 
1  附录 I 同样给出了低频率的ICNIRP 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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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 61566 (1997), Measurement of exposure to radio-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s – Field strength in 
the frequency range 100 kHz to 1 GHz. 

− IEC 62209 (2004), Human exposure to radio frequency fields from hand-held and body-mounte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devices – Human models, instrumentation, and procedures – Part 1: Procedure to 
determine the Specific Absorption Rate (SAR) for hand-held devices used in close proximity of the ear 
(frequency range of 300 MHz to 3 GHz). 

3 术语和定义 

本建议书定义了以下术语： 

3.1 antenna gain 天线增益：天线增益G (θ, φ)是每单位立体角的辐射功率与总输入功率的比值乘

以4 π。全向天线的增益通常用分贝(dBi)表示。定义增益的公式为： 

Ω

π=ϕθ
d
dP

P
G r

in

4),(  

其中， 

  θ, φ 是极坐标系中的角度 

  Pr 是辐射功率 

  Pin 是总输入功率 

  Ω  是沿着观测方向的立体角度单位 

3.2 awerage（temporal）power   平均（瞬时）功率(Pavg)：能量转换的时间平均比率定义为： 

∫−
= 2

1
)(1

12

t

tavg dttP
tt

P  

其中，t1和t2是暴露的起止时间，(t1－ t2)是暴露持续时间。 

3.3 averaging time 平均时间(Tavg)：平均时间是为判定暴露是否符合限值而求其平均值所需的

适当时间。 

3.4 continuous exposure 持续暴露：持续暴露定义为超过相应平均暴露时间的暴露。不足平均

暴露时间的暴露称为短时暴露。 

3.5 contact current 接触电流：在电磁场中接触导体时流过人体的电流。 

3.6 controlled/occupational exposure 受控的/职业的暴露：受控的/职业的暴露适用于以下情

况：暴露是由于职业的缘故，受暴露影响的人员完全清楚其受暴露的可能性，并能够控制这种影响。职

业的/受控的暴露也适用于以下情况：由于偶然经过一个超过普通公众的/非受控的暴露安全限值的地方而

受到瞬时的暴露影响，只要受影响人员事先完全清楚受暴露的可能性，并且可以通过离开该区域方式或

采取其他适当方法控制其所受到的影响。 

3.7 directivity 方向性：每单位立体角辐射的功率与每单位立体角辐射的平均功率之间的比

值。 

3.8 Equivalent Isotropically Radiated Power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天线功率与相

对于全向天线的 大增益之间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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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posure 暴露：凡是人体受到电场、磁场或电磁场的影响，或者接触到非体内生理作用产生

的电流或其他自然现象的影响，均称为暴露。 

3.10 exposure level 暴露等级：人体暴露于电磁场中或接触电流时所用的量值。 

3.11 exposure，non-uniform/partial body 非均匀的/身体局部的暴露：当相对于整个人体的

场强不均匀时会产生不均匀的或局部身体的暴露。这种情况可能由高定向驻波、离散辐射造成或出现在

近场情况中。 

3.12 far-field region 远场区：这是指对应某个天线的电磁场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象角的分布不

会因为与天线之间的距离而发生变化。在远场区内，电磁场主要呈平面波特性，即：在电磁场传播方向

的横截面上，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均匀分布于各点。 

3.13 general public 普通公众：所有的非工作人员（见3.27中对工作人员的定义）被定义为普通

公众。 

3.14 induced current 感应电流：感应电流是人体由于直接暴露于电磁场中而在体内引起的    
电流。 

3.15 intentional emitter 有意发射器：有意发射器是通过辐射或感应故意产生和发射电磁能量的

设备。 

3.16 near-field region 近场区：近场区存在于靠近天线或其他辐射结构的区域内，其电场和磁场

不具有平面波的基本特性，而是各点相差很大。近场区进一步分为互作用近场区和辐射近场区：互作用

近场区离辐射装置 近，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存储能量；辐射近场区中，辐射场大大多于互作用场，但是

缺少基本的平面波特性，而且组成复杂。 

注 — 对于许多天线而言，互作用近场区的外围边界被认为是位于距天线表面半个波长的地方。 

3.17 power density 功率密度(S)：电磁波传播方向上每单位面积的功率，通常表示为每平方米上

的瓦特数(W/m2)。 

注 — 平面波的功率通量密度、电场强度(E)和磁场强度(H)通过自由空间的阻抗(η0 = 377 Ω)联系在一起。特

别地： 

EHHES =η=
η

= 2
0

0

2
 

其中，E和H的单位分别为V/m和A/m，S的单位是W/m2。虽然多数测量设备显示的是功率密度单位，但实

际测量的物理量是E和H。 

3.18 power density，average（temporal） 功率密度的平均（瞬时）值：平均功率密度等

于一个波源重复周期内的综合瞬时功率密度。 

注 — 这里的取平均值不得与测量时间的平均值相混淆。 

3.19 power density，peak 功率密度的峰值：功率密度峰值是能量传递过程中出现的 大瞬时

功率密度。 

3.20 power density，plane-wave equivalent 等效平面波的功率密度(Seq)：等效平面波功率

密度是与任意电磁波相关的一个常用术语，其大小与一个具有同样电场强度(E)和磁场强度(H)的平面波的

功率密度相等。 

3.21 relative field pattern 相对场辐射图：在本建议书中相对场辐射图f(θ,φ)被定义为场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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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上被视为电场）的绝对值与 大场强绝对值的比。它与相对数字增益（见3.22）之间的关系如下： 

),(),( φθ=φθ Ff  

3.22 relative numeric gain 相对数字增益：相对数值增益F(θ, φ)是每个角度的天线增益与 大天

线增益的比值。它的数值范围是0-1。它也被称为天线方向图。 

3.23 short-term exposure 短时暴露：短时暴露指的是不足相应平均暴露时间的暴露。 

3.24 specific absorption 比吸收能量（SA）：能量增量(dW)与吸收（散失）它的具有一定密度

(ρm)的每体积单元(dV)中所含质量增量(dm)的商。 

dV
dW

dm
dWSA

mρ
== 1  

比吸收能量以每千克的焦耳数(J/kg)为单位表示。 

3.25 specific absorption rate 比吸收率（SAR）：一定密度(ρm)的每体积单元(dV)所含质量增量

(dm)吸收（散失）的能量增量(dW)的时间导数。 

dV
dW

dt
d

dm
dW

dt
dSAR

mρ
== 1  

SAR以每千克的瓦特数(W/kg)为单位表示。 

SAR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m

ESAR
ρ

σ=
2

 

dt
dTcSAR =  

σρ
=

m

jSAR
2

 

其中， 

  E 是身体组织内电场强度的值，单位为V/m 

  σ 是身体组织的导电性，单位为S/m 

  ρm 是身体组织的密度，单位为kg/m3 

  c 是身体组织的热量，单位为J/kg℃ 

  
dt
dT

 是身体组织温度的导数，单位为℃/s 

  J 是身体组织内感应电流的密度，单位为A/m2 

3.26 general population/uncontrolled exposure 普通公众的/非受控的暴露：普通公众的/非
受控的暴露适用于以下情况：普通公众可能受到暴露的影响；由于职业而暴露但本人并不完全清楚自己

暴露的可能性，或不能控制自己所受到的暴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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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workers 工作人员：受雇的和自雇的，从事其相关职业的人被称为工作人员。 

3.28 unintentional emitter 无意发射器：故意产生电磁能量以供仪器内部使用的设备，或那些发

射电磁能量传导到其他设备，但并非有意通过辐射或感应发射或辐射电磁能量的仪器。 

3.29 wavelength 波长(λ)：电磁波的波长与电磁波的频率(f)和速率(v)之间的关系如下式： 

f
νλ =  

在自由空间中速率等于光速，约为3×108m/s。 

4 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本建议书中采用下列缩略语： 

EIRP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EMC 电磁兼容性 

EMF 电磁场 

ICNIRP     国际非电离辐射保护委员会 

SA 比吸收能量 

SAR 比吸收率 

5 通用准则 

有许多国际和国家的文件规定了EMF暴露的人身安全限值。虽然这些文件在具体规定上有所不同，

但大多数文件都有几条相同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包括：使用基本限值和参考限值，使用两套并行

的暴露限值和平均暴露时间，将低频场暴露和高频场暴露分开考虑。 

大多数文件给出的安全限值称为基本限值和参考（或导出）限值。基本限值规定的是人身对电磁场

的生理反应的基本数量级。基本限值适用于人身大部分处于场强中的情况。人身暴露的基本限值采用比

吸收率（SAR）、比吸收能量（SA）和电流密度来表示。 

由于基本数量很难直接测出，所以大多数文件给出了电场、磁场和功率密度的导出（参考）限值。

当暴露条件可以产生低于基本限值的SAR、SA和感应电流密度时，可以超过导出限值。导出限值适用于

人身的存在不会影响电磁场的情况。 

大多数文件使用两套并行限值结构，其非受控的/普通公众的暴露限值低于受控的/职业的暴露限值。 

必须强调的是暴露限值不是发射限值；暴露限值适用于工作人员或普通公众成员可到达的地点。因

此，可以通过限制人员进入场强超出安全限值的地区来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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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多源效应和复合频率效应 

大多数文件要求必须考虑多源效应。由于低频源与高频源造成的生理效应不同，所以应分开考虑。

在低频带（通常低于10 MHz），重要的生理效应归结于感应电流密度；在高频带（通常高于100 kHz），

重要的生理效应归结于SAR。 

为了考虑多源效应，大多数文件要求必须考虑所有源的加权和，其中，每一个单独源都按照适用于

其频率的限值按比例分配。附录I给出了ICNIRP导则中规定的方法。 

5.2 暴露持续时间 

大多数文件用一段时间上的平均量定义暴露限值，这段时间被称为平均暴露时间。不足平均暴露时

间的短时暴露，其适用的限值为： 

∑ ≤
i

avglii tXtX 22  

其中， 

  Xi 是暴露在第i个时间的场强（E 或H）  

  ti 是暴露i的时长 

  Xl  是参考限值 

  tavg  是适当的平均时间 

功率密度限值为： 

∑ ≤
i

avglii tStS  

其中， 

  Si  是暴露在第i个时间内的功率密度 

  ti 是暴露i的时长 

  Sl 是参考限值 

  tavg  是适当的暴露时间 

6 EMF安全限值 

在多数情况下，地方或国内的法规管理局或标准制定组织颁布有关EMF的安全限值。如果没有此类

限值或这些限值没有涉及到所用频率，则应采用ICNIRP的限值（附录I）。 

7 移动电话的合格要求 

考虑到工作在300 MHz到3 GHz频带的移动电话或其他辐射设备对于人员头部的保护要求，可以采用

IEC 62209（2004年）中的测量方法测量SAR，并判断其是否满足ICNIRP的安全限值。当然在特定情况

下，地方或国内法规管理局或标准制定组织可以根据IEC 62209的精神规定测量移动电话对人员头部影响

结果的SAR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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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信装置符合EMF安全限值的要求 

为了符合限值的要求，应当采取以下步骤： 

1） 确认适当的需要满足的限值要求。 

2） 确定设备的安装是否需要进行EMF暴露的判定。（见8.1。） 

3） 如果需要评估EMF暴露，可以采取计算或测量的方法。本建议书提供了一种风险评估方法，以帮

助用户确定是否可能超出EMF暴露限值，并帮助用户选择一种适当进行评估的方法。 

4） 如果EMF暴露评估表明在人能够到达的区域可能超出相关的暴露限值，则应采取缓解/防范措施。 

8.1 评估电信设备的必要性 

根据定义，电信设备分为有意EMF发射器和无意EMF发射器。通常，有意发射器是与辐射电磁能量

的天线相结合。 

8.1.1 无意发射器 

无意发射器的杂散发射可能产生EMF。有一些这些杂散发射的场强的EMC发射标准限制。通常，属

于无意发射器的电信设备产生的场强大大低于ICNIRP和国家标准规定的安全限值。EMC规定的限值低于

EMF安全限值。即使设备在某些频率上超过了发射限值，经验证明它产生的场强仍然是低于安全限值。

所以，无意发射的电信设备不需要用EMF安全评估来确定是否符合安全限值。 

8.1.2 有意发射器 

有意发射器利用电磁场发射信号。根据工作功率、增益、频率和发送天线方向性的不同，它们可能

在某些区域产生超过安全限值的EMF。在决定设备是否需要进行暴露评估以及采用何种适当的评估方法

时，可能需要考虑这些参数和装置的工作环境。本建议书按照暴露区域的划分提供了一种风险评估        
方法。 

8.2 EMF暴露评估方法 

如果已经确定由于有意发射器的存在而需要进行EMF暴露评估，则应在所有可能发生EMF人身暴露

的地方进行暴露评估。评估的目的是将可能的EMF暴露划分为以下三种区域： 

1） 符合区：可能的EMF暴露低于受控的/职业的暴露的适用限值，也低于非受控的/普通公众的暴露的

适用限值。 

2） 职业区：可能的EMF暴露低于受控的/职业的暴露的适用限值，但超过了非受控的/普通公众的暴露

的适用限值。 

3） 超标区：可能的EMF暴露超过了受控的/职业的暴露的适用限值，也超过了非受控的/普通公众的暴

露的适用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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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数装置而言，超标区和职业区都是人员不能随便进入的（例如人站在面对天线的方向），或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接近。本建议书提供的风险评估方法主要涉及普通公众的暴露和工作人员在正常

工作中的暴露。见图1。 

 

 

图1/K.52－ 暴露区域的示意图 

8.3 评估暴露程度的方法 

评估暴露程度必须考虑到： 

• 坏的发射条件； 

• 不同频率上同时存在多个EMF源。 

应考虑以下参数： 

• 天线系统的 大EIRP（见定义：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 

注 — 大EIRP应当以平均发射功率来计算。对于多数发射源而言，平均发射功率就是正常（额定）发射功

率。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例如：对于模拟TV，平均功率小于正常发射功率；对于AM DSB，平均功率大于正

常发射功率。 

• 天线增益G（见定义：天线增益）或相对数字增益F（见定义：相对数字增益），包括 大增益和

波束宽度； 

• 工作频率；和 

• 装置的各种特性，例如天线位置、天线高度、波束方向和EMF人身暴露概率的评估。 

为了运用方法和这些参数，下面介绍等级划分方案。 

8.3.1 装置等级划分 

将发射器装置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 固有符合型：固有安全源产生的电磁场在距离源几厘米处符合相关的暴露限值。不需要采取特别

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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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常符合型：正常符合型的装置，其源产生的EMF可能超过相关的暴露限值。然而在装置的正常

运行中且这些源通常用于通信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人员不可进入在这些源的超标区。这种类型

的例子有：充分高的塔上安装的天线，或指向卫星的窄波束地面站。对于特定正常符合型的装

置，靠近发射器的维护人员可能需要采取预防措施。 

3） 暂时符合型：对于该类装置要求采取特殊措施以符合限值。特殊措施包括暴露区域的确定和第9节
中描述的措施。 

8.3.2 确定装置类型的方法 

每个装置都应按第8.3.1节中的定义类型分类。期望提供特定电信服务的运营商通常使用一套限定的

性能良好的天线及配套设备。而且多数发射器场地的装置及暴露条件可能相似。因此，可以规定一套参

考配置、参考暴露条件及相应的关键参数以便于划分场地的类型。 

一种有效的方法如下： 

1） 定义一套参考天线参数或天线类型。这些分类可以由用户定制以使其适用于具有特定用途的发射

器的类型。 

2） 定义一套可达性条件。这些分类视人们对接近于发射机的各种区域的可达性而定。这些分类可以

由用户定制以使其适用于 常出现的提供特定服务或具有特定用途的安装环境。 

3） 对于每一种参考天线参数和可达性条件的组合，确定一个EIRP限值。该EIRP限值（可记为

EIRPth）是在相应可达性条件下参考天线的功率密度或电磁场的相应暴露限值。可以按照第8.3.2.1
节和第9节中的计算方法或测量方法来确定该数值。对于大多数装置而言，只要装置类型在划分范

围之内，该值只需确定一次。 

4） 发射器如果属于固有符合型（见前文定义），则该装置的发射源也属于固有符合型。无需考虑安

装方面的问题。 

注 — 附录IV中显示，符合ICNIRP限值要求的固有符合源的EIRP应当小于2 W。 

5） 对于每一个场地而言，如果装置满足以下条件，则属于正常符合型： 

1
,

≤∑
i ith

i
EIRP
EIRP  

其中，EIRPi是特定频率i下天线的瞬时平均辐射功率，EIRPth,i是在特定天线参数和可达性条件下相应

的EIRP限值。对于多个天线的装置情况，必须区分以下两个条件： 

• 如果多源间具有根据半功率波束宽度确定的交叠辐射方向图，则相应各源平均时间的 大EIRP应
满足规范要求。 

• 如果多源之间没有交叠，则各源必须分开单独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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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凡是不满足正常符合类型条件的场地均被视为暂时符合型。 

对于使用该分类方法较为模糊的场地，需要采用额外的计算方法或测量方法。 

附件B给出了一套基本配置、暴露条件、参数和相应的EIRPth值。除非运营商定义了另一套适合特定

服务配置的用于相应暴露分析的参数组，否则附件B的规定应作为默认值使用。 

8.3.2.1 EIRPth值的确定方法 

方法如下： 

1） 对在天线可能出现暴露的每一点O处，确定场强和功率密度。 

2） 找出该套装置在暴露区域内的 大功率密度Smax。 

3） 公式Smax = Slim给出了EIRPth值，其中Slim是相应频率下根据EMF暴露标准规定的相应限值。 

该方法可以用9.1中的计算来实现，还可以用其他更精确的计算方法或测量方法实行。如果采用测量

的方法，则需要在典型地点对每种可达性配置和天线类型的组合都进行测量。 

9 EMF评估技术 

本节给出了用于评估电信装置EMF的方法。对于地面广播系统的相关信息参见ITU-R BS.6/BL/25建议

书草案。 

9.1 计算方法 

除本章所描述的基础分析方法外，ITU-T K.61建议书给出了在各种情况下如何选择EMF暴露预测的

数学方法。 

9.1.1 互作用近场区 

在互作用近场区，电场和磁场务必分开考虑。在没有干扰电磁场分布的物体时，如果已知电流分

量，可以用准静态公式计算场强。 

9.1.2 远场区 

以下给出了保守地估算场强和功率密度值的方法。 

对于单个辐射天线，在用角度θ（与仰角互补）和φ（方位角）表示的方向上发出的近似功率密度可

以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21),(1),(
4

),,( 





′
φ′θ′ρ+φθ

π
=φθ

R
f

R
fEIRPRS  

其中： 

  S(R, θ, φ) 是功率密度，单位为W/m2 

  f(θ, φ)  是天线的相对场模式（0到1之间的正数） 

  EIRP  是天线的EIRP值，单位为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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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ρ  是反射系数的绝对值（系数），考虑到地面反射波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反射 
     波的暴露可能被阻挡，此时ρ应设置为0。 

   R  是辐射源中心点与假定被暴露人之间的距离 

   R'  是辐射源中心点的映像与假定被暴露人之间的距离 

在地面附近，预知变量与非预知变量近似相等，因此功率可以用下式记算： 

),(
4

)1(),,( 2
2 φθ

π
ρ+=φθ F

R
EIRPRSgl  

其中： 

   F(θ, φ) 是全向辐射天线的相对数字增益（0到1之间的正数） 

用传导率σ、介电常数ε = κ ε0（ε0=真空介电常数，κ=相对介电常数）和切线入射角Ψ表示的地面的

反射系数ρ是： 

cos)(sin

cos)(sin

cos)(sin)(

cos)(sin)(

2

2

2

2

ψ−χ−κ+ψ

ψ−χ−κ−ψ
=ρ

ψ−χ−κ+ψχ−κ

ψ−χ−κ−ψχ−κ
=ρ

j

j

jj

jj

 

其中： 

0ωε
σ=χ  

反射波通常包括随切线入射角变化而变化的垂直极化分量和水平极化分量，然而在很多实际应用中

计算反射系数只需考虑入射波的主极化即可。 

距离和角度的定义如图2所示。假设在点O对暴露进行评估。 

垂直极化 

 

 

水平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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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K.52－距离和垂直角的定义 

对于在屋顶上安装的设备，由屋顶和墙壁的建筑材料导致辐射的衰减，其室内暴露可望降低至少10-
20 dB。 

电场和磁场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0η= SE  

0/ η= SH  

其中η0 = 377 Ω是自由空间的固有阻抗。 

上面两个公式在远场区成立。如果用于近场区可能产生不精确（过于保守）的结果。所以，这些公

式可以用于评估是否符合EMF暴露限值。 

9.2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适用于场强很难计算和计算结果接近暴露限值的情况。ITU-T K.61建议书给出了用于验证是

否符合EMF暴露标准要求的测量方法指南。另外，有关EMF测量的详细内容应参阅第2节中列出的出版物

以及任何适用的国家标准。而且，“参考资料”中列出的一些出版物还提供了有关在各个频率上测量

EMF电磁场的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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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缓解技术 

对于那些人可以进入，但是EMF超过了EMF暴露人身安全限值的地点，必需设法控制其EMF暴露。

控制在其他装置特性不能改变的地方的暴露的一种有效方法是，限制人们进入超出限值的区域。 

10.1 职业区 

如果EMF超过了非受控的/普通公众的暴露限值，但没有超出职业暴露的限值，则应该限制普通公众

进入，但可以允许工作人员进入该区域。采取设置障碍物、关闭封锁或设立适当的警示牌可以起到这种

限制作用。对进入职业区的工作人员应给予警示。 

建议尽量不要将永久性工作区设在职业区内。 

10.2 超标区 

当EMF超过了职业暴露限值时，应限制工作人员和普通公众进入这些地方。如工作人员必需进入，

可采取以下措施对暴露进行控制： 

• 暂时降低发射器的功率； 

• 控制暴露持续时间，使平均暴露时间在安全限值内； 

• 采取屏蔽或穿保护制服。 

附 件 A 

应用流程图 

 

本附件给出了评估电信装置的单个EMF源暴露的流程图。流程图仅仅适用于电信基础设备，如基站

或地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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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B 

确定装置类型的基本判据 

 

以下给出了在ICNIRP限值基础上对装置类型的等级划分。该判据是基于下述各种情况中可能出现的

EMF暴露的保守估算。 

B.1 固有符合源 

大EIRP值小于等于2 W的发射器被归为固有符合型。无需进行更进一步的划分。 

如果总辐射功率小于等于100 mW，而且天线是低增益小孔径的微波或毫米波天线，发射器可被认为

是固有符合型。无需进行更进一步的划分。 

另外，有一种发射器，其辐射设备的构造已排除了人身进入任何可能超过安全限值的地区的情况，

这种构造类型的发射器也被划分为固有符合型。 

B.2 正常符合型装置 

建议用于确定装置是否正常符合要求的判据由该装置的3个特性组成：可达性、天线的方向性和辐射

电磁场的频率。特征描述见B.2.1、B.2.2和B.2.3。 

考虑以上特征，与装置的EIRP相比就能确定EIRPth值。定义EIRPth的一种可能的方法见附录III。 

B.2.1 可达性类型 

本章规定了可达性的类型。这些分类取决于装置所处的环境，评估了人员进入发射器超标区的可能

性。见表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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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K.52－可达性的类型 

可达性类型 相关装置环境 参考图 

1 天线安装在不可接近的天线塔上 

— 辐射中心在高于地面 h 处。限制 h＞3 m。 

天线安装在普通公众可接近的建筑物上（例如屋顶） 

— 辐射中心在高于建筑物 h 处。 

图 B.1 

2 天线安装在地面上 

— 辐射中心在高于地面 h 处。附近有普通公众可接近的建筑物，高约

h，沿天线的辐射方向与天线距离为 d。限制 h＞3 m。 

图 B.2 

3 天线安装在地面上 

— 辐射中心在高于地面 h（h＞3 m）处。附近有普通公众可接近的建筑

物，高约 h′，沿天线的辐射方向与天线距离为 d。 

图 B.3 

4 天线安装在高为 h（h＞3 m）的建筑物上。天线附近存在一个禁止区

域。定义两种几何形状的区域： 

— 以天线为圆心以 a 为半径的圆形区域； 

— 天线前方大小为 a×b 的矩形区域。 

图 B.4 

图 B.5 

 

 

h

 

图B.1/K.52－可达性类型1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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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K.52－可达性类型2示意图 

 

图B.3/K.52－可达性类型3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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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4/K.52－可达性类型4示意图，圆形禁止区域 

 

图B.5/K.52－可达性类型4示意图，矩形禁止区域 

B.2.2 频率范围 

正如电磁场暴露标准中所给出的，载波频率决定辐射功率密度的暴露限值Slim（f）。 

B.2.3 天线方向性类型 

天线的方向性是重要的，因为其决定了可能暴露的方向。方向性很好意味着大多数的辐射功率集中

在窄波束内，这样就能很好地控制暴露区域的位置。 

天线的方向图是决定电磁场的主要因素，但是也是一个多变的因素。表B.2给出了便于划分天线类型

的描述。决定架空天线所造成暴露的 重要的参数是天线的垂直（仰角）极化上的方向图。它与水平

（方位）极化上的方向图是不相关的，因为暴露的评估假设暴露是沿着水平面上 大辐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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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垂直极化方向图和水平极化方向图决定天线增益，水平极化方向图决定了可达性类型4中禁止

区域的类型。 

表B.2/K.52－天线方向性类型 

方向性类型 天线类型描述 相关参数 

1 半波偶极子 无 

见图 B.6 

2 宽覆盖天线（全向或可组合）， 

如那些用于无线通信或广播的天线 

•    垂直半功率波束宽度：θbw 

•    大旁瓣幅度：Asl 

•    波束倾角：α 

见图 B.7 

3 产生“笔形射束”（圆对称波束）的高增益天线，

如那些用于点对点通信或地球站的天线 
•    垂直半功率波束宽度：θbw 

•    大旁瓣幅度：Asl 

•    波束仰角：α 

见图 B.7 

 

图B.6/K.52－半波偶极子天线的垂直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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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7/K.52－有关天线方向图的术语图解 

B.2.4 禁止区域 

本节描述可达性类型4的禁止区域。该禁止区域取决于天线的水平极化方向图。相应起作用的因素是

天线的水平覆盖度。表B.3示出了全向、可组合或窄波束天线水平覆盖度的典型值。 

表B.3/K.52－水平极化覆盖范围的禁止区域 

水平极化覆盖 禁止区域 

全向 圆形区域（图 B.4） 

120º 矩形区域（图 B.5） 

     
    b = 0.866a 

90º 矩形区域（图 B.5） 

     
    b = 0.707a 

60º 矩形区域（图 B.5） 

     
    b = 0.5a 

30º 矩形区域（图 B.5） 

     
    b = 0.259a 

小于 5º 矩形区域（图 B.5） 

     
    b = 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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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ICNIRP 限值 

 

本附录概要介绍了由国际非电离辐射委员会（ICNIRP）出版的对暴露在时变电场、磁场和电磁场

（直到300 GHz）[1]下的限值指南。本附录介绍了基本限值（SAR和电流密度）和场强导出限值。 

I.1 基本限值 

基本限值如表I.1所示。 

表I.1/K.52－ICNIRP基本限值 

暴露类型 频率范围 
头部和躯干的电流

密度（mA/m2）（

rms） 

全身平均的SAR
（W/kg） 

局部SAR（头部

和躯干） 
（W/kg） 

局部SAR（四

肢） 
（W/kg） 

低于 1 Hz 40    

1-4 Hz 40/f    

4 Hz-1 kHz 10    

1-100 kHz f /100    

100 kHz-10 MHz f /100 0.4 10 20 

职业 

10 MHz-10 GHz  0.4 10 20 

低于 1 Hz 8    

1-4 Hz 8/f    

4 Hz-1 kHz 2    

1-100 kHz f /500    

100 kHz-10 MHz f /500 0.08 2 4 

普通公众 

10 MHz-10 GHz  0.08 2 4 

注 1 —  f 为频率，单位为 Hz。 

注 2 — 因为人体电特性不均匀，电流密度应当在与电流方向垂直正交的 1 cm2的面积上取平均。 

注 3 — 所有 SAR 值应当是在任何一个 6 分钟期间内的平均值。 

注 4 — 局部 SAR 的平均质量是相邻组织的任何一个 10 g；如此获得的 大 SAR 值用于对暴露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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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导出限值 

导出限值见表I.2所示。 

表I.2/K.52－ICNIRP导出限值（无扰rms 值） 

暴露类型 频率范围 电场强度（V/m） 磁场强度（A/m） 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

Seq（W/m2） 

低于 1 Hz – 2 × 105 – 

1-8 Hz 20 000 2 × 105/f 2 – 

8-25 Hz 20 000 2 × 104/f – 

0.025-0.82 kHz 500/f 20/f – 

0.82-65 kHz 610 24.4 – 

0.065-1 MHz 610 1.6/f – 

1-10 MHz 610/f 1.6/f – 

10-400 MHz 61 0.16 10 

400-2000 MHz 3f 1/2 0.008f 1/2 f/40 

职业暴露 

2-300 GHz 137 0.36 50 

低于 1 Hz – 2 × 104 – 

1-8 Hz 10 000 2 × 104/f 2 – 

8-25 Hz 10 000 5 000/f – 

0.025-0.8 kHz 250/f 4/f – 

0.8-3 kHz 250/f 5 – 

3-150 kHz 87 5 – 

0.15-1 MHz 87 0.73/f – 

1-10 MHz 87/f 1/2 0.73/f – 

10-400 MHz 28 0.073 2 

400-2000 MHz 1.375f 1/2 0.0037f 1/2 f/200 

普通公众 

2-300 GHz 61 0.16 10 

注 1 —  f 如“频率范围”一列中所指出的。 

注 2 — 对于 100 kHz 至 10 GHz 的频率，平均时间为 6 分钟。 

注 3 — 对于 100 kHz 以下的频率，峰值电流密度可以用 rms 值乘以√2（≈1.414）获得。对于周期为 tp的脉冲，应用的等

效频率应使用 f = 1/（2tp）来计算。 

注 4 — 100 kHz 至 10 MHz 之间的频率，场强的峰值通过 100 kHz 峰值的 1.5 倍与 10 MHz 峰值的 32 倍的插值算法得

到。对于超过 10 MHz 的频率，当在脉冲宽度内平均时，峰值平面波功率密度不超过 Seq限值的 1000 倍，或者场强不超

过表中给出场强的 32 倍。 

注 5 — 对于超过 10 GHz 的频率，平均时间为任意 68/f1.05分钟（f 单位为 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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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1和I.2示出导出场强值。 

 

 

图I.1/K.52－ICNIRP电场强度的导出限值 

 

图I.2/K.52－ICNIRP磁场强度的导出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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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同时暴露在多源下的情况 

对于在不同频率上电磁场的同时照射，其暴露限值按下式规定。应当满足频率范围内的所有条件。 

1
MHz1

kHz1

MHz10

MHz1,
≤+∑ ∑

= >i i

i

il

i
a
E

E
E  

1
MHz1

kHz1

MHz10

MHz1,
≤+∑ ∑

= >j j

j

jl

j

b
H

H
H

 

其中： 

  Ei 是频率i的电场强度 

  El, i 是频率i的电场参考限值 

  Hj 是频率j的磁场强度 

  Hl, j 是频率j的磁场参考限值 

  对于职业暴露，a = 610 V/m；对于普通公众暴露，a = 87 V/m 

  对于职业暴露，b = 24.4 A/m；对于普通公众暴露，b = 5A/m 

1
MHz1

kHz100

GHz300

MHz1

2

,

2
≤










+






∑ ∑

= >i i il

ii
E
E

c
E  

1
MHz1

kHz100

GHz300

MHz1

2

,

2

≤









+







∑ ∑
= >j j jl

jj

H
H

d
H

 

其中： 

  Ei 是频率i的电场强度 

  El, i 是频率i的电场参考限值 

  Hj 是频率j的磁场强度 

  Hl, j 是频率j的磁场参考限值 

  对于职业暴露，c = 610/f V/m(f单位为MHz)；对于普通公众暴露，c = 87/f 1/2 V/m 

  对于职业暴露，d = 1.6/f A/m(f单位为MHz)；对于普通公众暴露，d = 0.73/f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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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I 

EMF 暴露的简单评估方法示例 

 

本附录给出了用于评估EMF暴露的简单预测方法的例子。 

II.1 地面上的暴露 

站在地面上的人受到架空天线辐射时计算暴露的几何图如图II.1所示。 

 

2 m

 

图II.1/K.52－计算地面上的暴露的布置示意图 

天线的辐射中心离开地面的高度为h，计算的目的是判定在高出地面2 m（近似于头的高度）、距离

天线塔x的一点上的功率密度。假设主波束与地面平行，天线增益为轴对称（全向）。 

为简化上述情况，规定h' = h –2[m]。利用三角学原理， 

222 xhR +′=  







 ′

=θ
x
h1–tan  

考虑到地面反射的因素，功率密度为： 

22)(
4
56.2

hx
EIRPFS

′+
θ

π
=  

注 — 如需要较严格的方法，可用因子4代替因子2.56（即：如果采用更加严格的要求，考虑到1）的反射因数）。 

例如：如果天线属于半波偶极子，则相应的数字增益用以下公式表示： 

2

cos

sin
2

cos
),(



















θ







 θπ

=φθ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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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EIRP值为1000 W的源，其暴露功率作为x的函数，在三个不同高度上与x的函数曲线图如

图II.2所示。 

 

图II.2/K.52－地面上的功率密度对图II.1中示例人与天线塔的距离关系图  

II.2 附近建筑物上的暴露 

站在天线塔附近的建筑物上的人受到辐射时计算其暴露的几何图如图II.3所示。 

 

 

图II.3/K.52－计算附近建筑物上的暴露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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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的辐射中心在距地面高h的地方，计算的目的是评估在附近建筑物上高出屋顶2 m（近似于头的

高度）的一点上的功率密度。建筑物高为h2，与天线塔的距离为x， 严重的暴露预计发生在距天线塔

近的屋顶的边缘。假设主波束与地面平行，天线增益为轴对称（全向）。 

同样，为简化上述情况，规定h' = h−h2−2。利用三角学原理，则： 

222 xhR +′=  







 ′

=θ −

x
h1tan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忽略地面的反射，因为反射波可能受到建筑物影响而产生衰减，因此，功率密

度为： 

224
)(

hx
EIRPFS

′+π
θ=  

例如：如果天线属于半波偶极子，则相应的数值增益用以下形式表示： 

2

cos

sin
2

cos
),(



















θ







 θπ

=φθF  

那么，一个EIRP值为1000 W的源，其暴露功率作为x的函数，在三个不同的相对高度（h−h2）上与x
的函数曲线图如图II.4所示。 

 

0 20 40 60 80 100 120
0

1

2

 

图II.4/K.52－附近建筑物上的功率密度对图II.2中示例建筑物与天线塔的距离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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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II 

EIRPth计算示例 

III.1 EIRPth值 

表III.1至III.3给出了基于ICNIRP限值，对各种频率范围、可达性条件及天线方向性类型情况下的

EIRPth值。 

必需指出的是辐射功率密度只能用在远场条件下，此时为典型的电场和磁场。这就意味着对正常符

合型装置的建议评估方法的有效性是有条件的。在该方法不适用的地方（如低频或近场条件下的暴

露），装置必须视为暂时符合型。 

ICNIRP指南规定了在三个频率范围内等效于平面波功率密度的相应不同的限值。在100 MHz频率以

上的限值如下： 

 
Slim（f）（W/m2） 

f （MHz） 
普通公众 职业 

100-400 2 10 

400-2 000 f /200 f /40 

2 · 103-300 · 103 10 50 

 

EIRPth值是一个关于天线高度和附录B中规定的其他相关参数（可达性、方向性和频率）的函数。 

附录IV规定了EIRPth值的基本原理。 

注 — 在以下表格中，a、d、h和h'的单位为米。 

表III.1/K.52－基于ICNIRP限值在100-400 MHz频率范围的正常符合型装置的条件 

EIRPth（W） 
方向性类型 可达性类型 

普通公众 职业 

1 2)2(8 −π h  
2)2(40 −π h  

2 

小于： 

2)2(8 −π h  
或 

22 dπ  

小于： 

2)2(40 −π h  
或 

210 dπ  1 

3 

小于： 

2)2(8 −π h  
或 

222 )(2










 ′−+π
d

hhd

 

小于： 

2)2(40 −π h  
或 

222 )(10










 ′−+π
d

h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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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II.1/K.52－基于ICNIRP限值在100-400 MHz频率范围的正常符合型装置的条件 

EIRPth（W） 
方向性类型 可达性类型 

普通公众 职业 

1 4 

小于： 

2)2(8 −π h  {If a < （h – 2）} 
或 

222 )2(2










 −+π
a
ha

 

小于： 

2)2(40 −π h {If a < （h – 2）}
或 

222 )2(10










 −+π
a
ha

 

1 

小于： 

2)2(2 −π h
Asl  

或 
2

)129.1sin(
22 








θ+α

−π
bw

h

 

小于： 

2)2(10 −π h
Asl  

或 
2

)129.1sin(
210 








θ+α

−π
bw

h

 

2 
（由以下确定： h'   > 

)129.1tan( bwdh θ+α− ）
 

小于： 

2)2(2 −π h
Asl  

或 
22 dπ  

小于： 

2)2(10 −π h
Asl  

或 
210 dπ  

3 
（由以下确定： h' < 

)129.1tan( bwdh θ+α− ）
 

小于： 

2)2(2 −π h
Asl  

或 
222 )(2










 ′−+π
d

hhd
Asl  

小于： 

2)2(10 −π h
Asl  

或 
222 )(10










 ′−+π
d

hhd
Asl  

2 

4 

小于： 
222 )2(2










 −+π
a
ha

Asl  
或 

2

)129.1sin(
22 








θ+α

−π
bw

h

 

小于： 
222 )2(10










 −+π
a
ha

Asl  
或 

2

)129.1sin(
210 








θ+α

−π
bw

h

 

3 1 

小于： 

2)2(2 −π h
Asl  

或 
2

)129.1sin(
22 








θ+α

−π
bw

h

 

小于： 

2)2(10 −π h
Asl  

或 
2

)129.1sin(
210 








θ+α

−π
bw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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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II.1/K.52－基于ICNIRP限值在100-400 MHz频率范围的正常符合型装置的条件 

EIRPth（W） 
方向性类型 可达性类型 

普通公众 职业 

2 N/A 
（通常需要视线） 

N/A 
（通常需要视线） 

3 
（由以下确定： h' < 

)129.1tan( bwdh θ+α− ）
 

小于： 

2)2(2 −π h
Asl  

或 
222 )(

2 









 ′−+π
d

hhd
Asl  

小于： 

2)2(10 −π h
Asl  

或 
222 )(5.2










 ′−+π
d

hhd
Asl  3 

4 

小于： 
222 )2(2










 −+π
a
ha

Asl  
或 

2

)129.1sin(
22 








θ+α

−π
bw

h

 

小于： 
222 )2(10










 −+π
a
ha

Asl  
或 

2

)129.1sin(
210 








θ+α

−π
bw

h

 

表III.2/K.52－基于ICNIRP限值在400-2000 MHz频率范围的正常符合型装置的条件 

EIRPth （W） 
方向性类型 可达性类型 

普通公众 职业 

1 2)2(
50

−π hf
 2)2(

10
−π hf

 

2 

小于： 

2)2(
50

−π hf
 

或 

2

200
dfπ

 

小于： 

2)2(
10

−π hf
 

或 

2

40
dfπ

 
1 

3 

小于： 

2)2(
50

−π hf
 

或 
222 )(

200 









 ′−+π
d

hhdf

 

小于： 

2)2(
10

−π hf
 

或 
222 )(

40 









 ′−+π
d

hhdf

 



ITU-T K.52建议书  (12/2004)               31 

表III.2/K.52－基于ICNIRP限值在400-2000 MHz频率范围的正常符合型装置的条件 

EIRPth （W） 
方向性类型 可达性类型 

普通公众 职业 

1 4 

小于： 

2)2(
50

−π hf
{If a < (h – 2)} 

或 
222 )2(

200 









 −+π
a
haf

 

小于： 

2)2(
10

−π hf
{If a < (h – 2)} 

或 
222 )2(

40 









 −+π
a
haf

 

1 

小于： 

2)2(
200

−π h
A

f

sl  
或 

2

)129.1sin(
2

200 







θ+α

−π

bw

hf

 

小于： 

2)2(
40

−π h
A

f

sl  
或 

2

)129.1sin(
2

40 







θ+α

−π

bw

hf

 

2 
（由以下确定： h'  > 

)129.1tan( bwdh θ+α− ）
 

小于： 

2)2(
200

−π h
A

f

sl  
或 

2

200
dfπ

 

小于： 

2)2(
40

−π h
A

f

sl  
或 

2

40
dfπ

 

3 
（由以下确定： h' < 

)129.1tan( bwdh θ+α− ）
 

小于： 

2)2(
200

−π h
A

f

sl  
或 

222 )(
200 










 ′−+π
d

hhd
A

f

sl  

小于： 

2)2(
40

−π h
A

f

sl  
或 

222 )(
40 










 ′−+π
d

hhd
A

f

sl  

2 

4 

小于： 
222 )2(

200 









 −+π
a
ha

A
f

sl  
或 

2

)129.1sin(
2

200 







θ+α

−π

bw

hf

 

小于： 
222 )2(

40 









 −+π
a
ha

A
f

sl  
或 

2

)129.1sin(
2

40 







θ+α

−π

bw

hf

 

3 1 

小于： 

2)2(
200

−π h
A

f

sl  
或 

2

)129.1sin(200 







θ+α

π

bw

hf

 

小于： 

2)2(
40

−π h
A

f

sl  
或 

2

)129.1sin(40 







θ+α

π

bw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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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II.2/K.52－基于ICNIRP限值在400-2000 MHz频率范围的正常符合型装置的条件 

EIRPth （W） 
方向性类型 可达性类型 

普通公众 职业 

2 N/A 
（通常需要视线） 

N/A 
（通常需要视线） 

3 
（由以下确定： h' < 

)129.1tan( bwdh θ+α− ）
 

小于： 

2)2(
200

−π h
A

f

sl  
或 

222 )(
50 










 ′−+π
d

hhd
A
f

sl  

小于： 

2)2(
40

−π h
A

f

sl  
或 

222 )(
10 










 ′−+π
d

hhd
A
f

sl  3 

4 

小于： 
222 )2(

200 









 −+π
a
ha

A
f

sl  
或 

2

)129.1sin(
2

200 







θ+α

−π

bw

hf

 

小于： 
222 )2(

40 









 −+π
a
ha

A
f

sl  
或 

2

)129.1sin(
2

40 







θ+α

−π

bw

hf

 

表III.3/K.52－基于ICNIRP限值在2000-300 000 MHz频率范围的正常符合型装置的条件 

EIRPth （W） 
方向性类型 可达性类型 

普通公众 职业 

1 2)2(40 −π h  
2)2(200 −π h  

2 

小于： 

2)2(40 −π h  
或 

210 dπ  

小于： 

2)2(200 −π h  
或 

250 dπ  1 

3 

小于： 

2)2(40 −π h  
或 

222 )(10










 ′−+π
d

hhd

 

小于： 

2)2(200 −π h  
或 

222 )(50










 ′−+π
d

h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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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II.3/K.52－基于ICNIRP限值在2000-300 000 MHz频率范围的正常符合型装置的条件 

EIRPth （W） 
方向性类型 可达性类型 

普通公众 职业 

1 4 

小于： 

2)2(40 −π h  {If a < (h – 2)} 
或 

222 )2(10










 −+π
a
ha

 

小于： 

2)2(200 −π h {If a < (h – 2)}
或 

222 )2(50










 −+π
a
ha

 

1 

小于： 

2)2(10 −π h
Asl  

或 
2

)129.1sin(
210 








θ+α

−π
bw

h

 

小于： 

2)2(50 −π h
Asl  

或 
2

)129.1sin(
250 








θ+α

−π
bw

h

 

2 
（由以下确定： h'  > 

)129.1tan( bwdh θ+α− ）
 

小于： 

2)2(10 −π h
Asl  

或 
210 dπ  

小于： 

2)2(50 −π h
Asl  

或 
250 dπ  

3 
（由以下确定： h' < 

)129.1tan( bwdh θ+α− ）
 

小于： 

2)2(10 −π h
Asl  

或 
222 )(10










 ′−+π
d

hhd
Asl  

小于： 

2)2(50 −π h
Asl  

或 
222 )(50










 ′−+π
d

hhd
Asl  

2 

4 

小于： 
222 )2(10










 −+π
a
ha

Asl  
或 

2

)129.1sin(
210 








θ+α

−π
bw

h

 

小于： 
222 )2(50










 −+π
a
ha

Asl  
或 

2

)129.1sin(
250 








θ+α

−π
bw

h

 

3 1 

小于： 

2)2(10 −π h
Asl  

或 
2

)129.1sin(
210 








θ+α

−π
bw

h

 

小于： 

2)2(50 −π h
Asl  

或 

2

)129.1sin(
250 








θ+α

−π
bw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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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II.3/K.52－基于ICNIRP限值在2000-300 000 MHz频率范围的正常符合型装置的条件 

EIRPth （W） 
方向性类型 可达性类型 

普通公众 职业 

2 N/A 
（通常需要视线） 

N/A 
（通常需要视线） 

3 
（由以下确定： h' < 

)129.1tan( bwdh θ+α− ）
 

小于： 

2)2(10 −π h
Asl  

或 
222 )(5.2










 ′−+π
d

hhd
Asl  

小于： 

2)2(50 −π h
Asl  

或 
222 )(5.12










 ′−+π
d

hhd
Asl  3 

4 

小于： 
222 )2(10










 −+π
a
ha

Asl  
或 

2

)129.1sin(
210 








θ+α

−π
bw

h

 

小于： 
222 )2(50










 −+π
a
ha

Asl  
或 

2

)129.1sin(
250 








θ+α

−π
bw

h

 

注 1 — f 单位为 MHz。 

注 2 — 所有角度为弧度。 

注 3 — Asl应表示为数字因子。但通常它以 dB 形式给出。转换公式为：
10/][10 dBA

sl
sl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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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V 

附录III表格中EIRPth值的基本原理 

 

本附录给出了附录III中EIRPth值的基本原理。该原理的理论依据是把远场表达式用于各种情况得出的

计算结果。因此该原理适用的频率范围限制在100 MHz以上。 

IV.1 固有符合源 

固有符合源的标准是EIRP不高于2 W，低增益小孔径微波或毫米波天线的总辐射概率不高于100 mW
才被认为是固有符合型。此EIRP值对应于1 m外0.16 W/m2的功率密度，而ICNIRP规定的对普通公众的

低功率密度限值是2 W/m2。 

IV.2 正常符合型 

对正常符合型装置的判据是考虑了地面暴露和邻近建筑物或结构暴露的情况而得到的。简单计算方

法见9.1.2。两个决定性因素是天线方向图和可达性条件。为规定等级划分，应增加一些保守的假设： 

• 对于地面上的暴露，假设反射系数为1。 

• 假设所有的暴露都出现水平面的 大天线辐射方向上。 

以下几节给出了不同方向性类型天线的推导式。 

IV.2.1 方向性类型1 

天线增益函数采用 小偶极子的相对数字增益近似地表示为： 

θ≈



















θ







 θπ

=φθ 2

2

cos
cos

sin
2

cos
),(F  

无穷小偶极子具有全向源的 宽的垂直增益函数。因此，地面上 严重的暴露情况就是主波束轴线

与地面或更高的位置相平行。 

利用该增益，暴露功率可以作为x的解析函数而得到： 

2

22224
)( 











+
+

+π
=

sd hx
x

hx
xEIRP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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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d是天线辐射中心高度h和观察点高度之间的差，hs是这两个量的和。在地面暴露中观察点高

度为2 m，在临近建筑物上的暴露中为h’。对 大暴露的计算相当复杂，但可以假定hs=hd来进行保守的估

计，这个近似值在近地面处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但在高出地面很多的位置就会产生过大的估算结果。利

用该近似值，在x=hd处出现的 大暴露等于： 

24
1)(

d
max

h
EIRPhS

π
=  

对于给定的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的限值、Slim和给定的天线高度，可以计算出EIRP的 大值。该值应

符合下式： 

limdth ShEIRP 24π=  

IV.2.2 方向性类型2 

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天线方向图包括两个元素：主波束和连续幅度旁瓣包络。这种天线方向性可以

表示为： 













α−θ

α−θ
=θ )sin(

)]sin(sin[
)(

2

slA
c

c
F      

参数c决定了半功率波束宽度，如下式： 

)2/sin(
392.1

bw
c

θ
=  

从主波束到旁瓣包络区域的交叉点是很难分析判定的，但可以在主波束函数第一个零位出现时近似

求得。第一个零位出现在： 

2
257.2

2
sin

392.1
sin 1

2,1
bwbw

nn
θ±α≈














 θπ±α=θ −  

在主波束以外，用连续包络计算暴露，这样， 大暴露就出现在天线正下方。在很多情况下，这是

一种保守的假设，因为天线方向图在这一点上可能为零。但在没有其他有关方向的信息时使用了 保守

的假设。在某些情况下，如当在远离天线基座的地方出现旁瓣暴露时，连续包络可以由偶极子因子(cosθ)
进行调制。 

另外，为简化计算，假设主波束有连续功率(F(θ) =1)，则点(x,y)在波束内的条件是： 

21 nn xtghyxtgh θ−≤≤θ−  

IV.2.3 方向性类型3 

计算方向性类型3暴露与方向性类型2相比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反射场的处理方法。方向性类型3的天线

用于点对点链路，因此无需考虑主波束暴露下的反射波。 

主波束 

旁瓣包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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